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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80_E8_B5_B7_E9_c36_53424.htm [基本案情] 2005年1月20

日，原告张某（乙方）与被告万里公司（甲方）签订《房屋

租赁合同书》，双方约定：甲方同意将座落于文山路98号楼

的第壹、贰、五楼及伙房，院内除配电室、暖气房以外的五

间房屋租给乙方使用，租期为5年，从2005年4月28日起至2010

年4月28日止，年租金为5万元，由乙方按年计付，每年4月28

日前首付50%，余下年底结清；合同期满，甲方提供给乙方

的水、电、暖、桌、椅、凳、空调应完好无损地交给甲方，

如有损坏按原价赔偿（具体数量按附表）；期内，水、电费

由乙方负担；乙方在承租期间，由于使用不当或自行改建房

屋造成损坏，要负责修复或赔偿损失；乙方要按规定时间足

额缴付租金，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三个月不交纳租金，甲方

有权收回所租的房屋。合同签订后，被告万里公司将涉案房

屋的钥匙交付给原告。此后，原告张某开始以“金桥大酒店

”的名义根据经营餐饮业的需要对房屋进行装修、购置相关

设备、招收员工并进行了一定时期的广告宣传。但“金桥大

酒店”并未经工商注册。 2005年3月20日，被告海丰公司书面

通知原告：你们协议所指向的租赁物的所有权不属万里公司

，我单位也从未委托万里公司对外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故你

与万里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望你接函后务必于十

日内与万里公司协商解除合同，逾期我单位将依法行使权利

。并附有房屋权属的证明。原告庭审中承认于2005年3月25日

收到海丰公司的函件特快专递。2005年4月7日，被告万里公



司以电报形式通知原告解除合同：你与我单位2005年1月20日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威海公司得知，立即通知我单位要求

与你解除合同，理由是该房产权不属于我单位，为此，我单

位进行了查证后，得知该房产权不属我公司，故希望你与我

单位及时协商解除合同，以避免给你造成不应的损失。现原

告要求二被告连带赔偿包括装修装潢、购买办公及酒店用品

、员工工资、广告宣传等各项损失共计219087.08元。 [裁判要

点]：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

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

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

依照其规定。据此，被告万里公司以其无产权的房屋与原告

张某签订租赁合同，在权利人追认或者原告张某取得处分权

前，该合同属效力待定的合同。而作为权利人的被告海丰公

司在得知后即以书面形式拒绝追认，故被告万里公司与原告

张某于2005年1月2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成立，但属于无效。虽

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为2005年4月28日至2010年4月28日，但该

合同成立的时间为2005年1月20日。 原告张某租赁房屋的目的

是经营酒店，其在合同订立后为履行合同进行房屋的装修、

广告宣传、购置设备、招收员工等准备工作是正当的。被告

万里公司称原告张某的租期自2005年4月28日开始，被告万里

公司承担自2005年4月28日的租期开始后的法律责任以及原告

张某进行装修未征得被告万里公司同意的理由不当，不予支

持。被告万里公司在明知自己无产权的情况下仍与原告张某

签订租赁合同，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由此致使合同无效

，应当赔偿原告张某为准备履行合同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原



告张某对房屋的装修，作为房屋添附物已与房屋形成整体，

折除将影响使用价值，可根据装修的现价值由被告万里公司

对原告予以补偿。同时，原告张某为酒店的开业招收员工并

包吃包住、发放工资，符合行业习惯，该费用亦属合理。而

原告所主张的广告宣传费45200元，有文登市电视台提供的广

告发布业务合同证明可证实，且该广告宣传行为在原告张某

于2005年3月25日接到被告海丰公司主张租赁物的所有权、要

求原告张某与被告万里公司解除合同通知以前已实际履行，

该损失的数额已经确定，至于该广告发布费原告张某是否支

付，系另一法律关系，与被告万里公司无关。 综上，对于原

告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的可确定数额的合理部分，予以支

持，对不合理部分，不予支持，对损失数额未确定部分，原

告可另行主张权利。据此判决：一、被告山东文登万里丝绸

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

计102641.98元的90%即92377.78元。二、驳回原告对被告威海

海丰丝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其他诉

讼费400元，共计6200元，由原告承担3585元，被告万里公司

承担2615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万里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威

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